
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关于报送 2022 年度山东省卫生管理研究
专业高级职称评审材料的通知

各市卫生健康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委直属各单位，省

属卫生健康事业各单位：

根据《山东省职称评审管理服务实施办法》（鲁人社规

〔2021〕1 号）和《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做好

2022 年度职称评审工作的公告》要求，为组织做好 2022 年

度山东省卫生管理研究专业高级职称评审材料报送工作，现

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范围

（一）全省卫生健康、医疗保障企事业单位中从事卫生

管理研究工作且符合职称评价标准条件的在职在岗专业技

术人员。

（二）改系列（专业）职称申报的，应当在现专业技术

岗位工作一年以上，经单位考核合格并符合卫生管理研究专

业职称标准条件。申报副研究员的，须取得卫生管理研究专

业副高级职称考试合格成绩，且在有效期内。

（三）非企事业单位的人员交流聘用到企事业单位专业

技术岗位上工作的，应提交交流聘用到企事业单位工作的证

明材料，所在单位和主管部门提供申报人从事相关专业技术



工作一年以上证明，并经单位考核符合条件的，可以申报评

审相应的职称。

（四）高层次人才等有特殊申报政策的，符合有关规定

的人员，可以申报评审相应的职称。

二、申报条件

按照《山东省卫生管理研究专业职称评价标准条件》（试

行）执行。关于完成继续教育学习任务，可以提供继续教育

学分或任期内继续教育考核合格或单位出具的完成继续教

育学习任务证明。关于受聘担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职务

满 5 年，过渡前从事专业技术工作年限可以累积计算。关于

工作业绩和成果，过渡前能够体现申报人卫生管理研究专业

水平的相关业绩成果可以作为申报高一级职称的依据。

三、申报程序及要求

按照个人注册申报、单位审核推荐、主管部门审核、呈

报部门复核呈报、集中确认的程序进行。申报材料经工作单

位、主管部门、呈报部门逐级审核后，由呈报部门报至高评

委办事机构集中确认。

（一）个人注册申报。申报人员登录“山东省专业技术

人员管理服务平台（http://117.73.253.239:9000/rsrc）”，

进行个人注册，并在“申报系列”选择“卫生管理研究”进

行填报，依次填写个人信息、上传相关证明材料，报用人单

位审核。申报人员应一次性上报所有信息和材料。职称申报

评审实行个人诚信承诺制度，申报人员应按照要求，据实填

http://117.73.253.239:9000/rsrc


写有关信息，对其真实性、完整性、合法性负责。上传的信

息和材料不得涉及国家秘密。

申报人员由其人事关系所在单位推荐申报。其中，劳务

派遣、人事代理和合同制聘用人员须经现工作单位履行审核、

公示等程序后推荐申报，申报材料盖现工作单位公章。

（二）单位审核推荐。用人单位负责组织本单位申报人

员材料审核推荐、网上提交工作。用人单位登录“山东省专

业技术人员管理服务平台”，注册单位账号，建立申报路径

接收申报人员材料，并进行审核，审核申报材料的合法性、

真实性、完整性、有效性、规范性。确定推荐人员名单后，

将申报材料及有关情况（保密信息和个人隐私的除外）在单

位进行公示，公示期不少于 5 个工作日。公示完毕无异议的，

组织填写“六公开”监督卡，对本单位推荐人选纸质材料与

电子信息进行核对，无误后提交电子信息，并按要求报送纸

质材料。

（三）主管部门审核、呈报部门复核呈报。主管部门、

呈报部门登录“山东省专业技术人员管理服务平台”，注册

单位账号，依次逐级进行审核上报。呈报部门应当及时申请

申报路径，并要求所属单位依次向上申请申报路径。呈报部

门对所属单位申报材料审核无误后集中上报。

（四）集中确认。山东省卫生管理研究职称高级评审委

员会办事机构负责申报材料集中确认，对审核合格的《山东

省专业技术职称评审表》进行统一编号，并通知呈报部门。

呈报部门负责组织所属单位申报人员打印本人带有统一编



号的《山东省专业技术职称评审表》（系统导出，A3 纸型双

面打印），按要求签字盖章后，在规定时间内报送备查。

四、其他事项

（一）申报时间。系统申报时间自 2023 年 2 月 28 日 9

时起，3 月 23 日 17 时截止。山东省专业技术人员管理服务

平台咨询电话：0531-81919792。

呈报部门（单位）书面申报材料于 2023 年 3 月 24 日至

3 月 30 日报送至省卫生健康委医疗管理服务中心（济南市历

下区燕东新路 6 号）四楼 417 房间。具体报送时间另行通知，

逾期不再受理。联系电话：0531-51765930。

（二）评审费用。收费标准按照《关于改革专业技术职

务资格评审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鲁发改成本〔2021〕638

号）规定执行。

五、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用人单位、主管部门、呈报部

门要高度重视职称申报工作，加强组织领导。要认真学习、

准确把握和充分宣传卫生管理研究职称政策，对照标准条件，

做好服务引导，逐条逐项把好材料审查关。要严格按照我省

职称工作要求，认真做好本地区、本部门（单位）职称申报，

切实提高工作规范化水平。

（二）强化公示制度。用人单位推荐申报职称工作方案

（办法）、拟推荐申报人选情况等要全过程公开，利用现场

公示、内网公示等多种形式，充分接受群众监督。在推荐过

程中，严格落实回避制度。不得减少公示时间，严禁简化程



序。经公示后的申报材料，按程序由各呈报单位负责集中审

核上报，不接受申报人员个人报送。

（三）严格管理责任制。对职称申报、推荐工作实行“谁

审核，谁负责”的管理责任制。申报人员对本人申报行为负

责，承诺申报内容及所提供的材料真实、准确，如有不符，

申报人员承担一切后果。凡经反映或审核发现并经调查核实

存在弄虚作假或其他违规行为等情况的，实行“一票否决”，

取消当年申报评审资格；已经取得职称证书的，按程序予以

撤销。用人单位要担负申报材料审查责任，建立完善内部监

督机制，将职称申报推荐工作作为廉洁风险防范的重要内容，

提请纪检监察机关加强监督检查。各市、各部门（单位）要

严格按照职称相关政策要求，严格申报推荐程序和纪律，确

保申报推荐公平公正，规范有序。对弄虚作假、营私舞弊的，

按照国家、省有关规定严肃查处。

附件：1.职称评审相关政策文件目录（部分）

2.系统申报以及材料提交有关说明

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2023 年 2 月 24 日

附件请至原网址下载：

http://117.73.253.239:9000/rsrc/ww/commonCms/ho

mepage_tzggitem.html?articleid=ff808081869b01ff0186



9c31706c026f&articletype=1&articleurl=


